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海南省

区域农机服务中心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
琼农规〔2024〕7 号

各市、县、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现将《海南省区域农机服务中心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

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2024 年 5 月 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海南省区域农机服务中心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以下简

称区域农机服务中心）认定和运行监测工作，提升农业生产

和抗灾救灾能力，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认定和运行监测工作坚

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第三条 凡申报或已认定为省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的农

机作业服务组织，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四条 申报省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依法设立。依法登记注册时间满 1 年以上的农

机作业服务组织，包括农机合作社、农机作业服务公司、服

务联合体等。

（二）运营规范。有固定经营场所，财务管理、生产管

理、收益分配和作业安全等运营管理制度完备。近三年未被

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未发生过重大经济纠纷和服务质量

投诉等情况。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未列入经营

异常名录。

（三）人员充足。队伍人员稳定、结构合理，有农机手、

维修人员、经营管理人员，人数不少于 15 人。有系统完善

的教育培训方案，开展农机操作、应急救灾、保养维修、运

营管理等培训。

（四）设施完备。建有半封闭或全封闭的农机具库棚，

包括机具存放区、维修间、零配件库等，占地面积不少于 500

平方米。建有育秧中心或烘干中心，其中育秧中心建设育秧

生产线不少于 1 条、烘干中心日烘干能力不少于 50 吨。

（五）装备优良。拥有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谷物

烘干机等大中型、高性能农机具不少于 5 台，农机装备总



数不少于 30 台（套），农机装备原值不少于 300 万元，合

理配置可用于农业生产和应急救灾的农机装备。

（六）服务优质。具有较强的农机作业能力和人员技术

支撑，年农机服务作业面积累计达到 20000 亩次以上。配

有农机维修设备和常用农业机械零配件，对外开展农机维修

服务。

（七）生产安全。严格遵守安全作业规范，开展安全教

育和培训，落实安全措施。近三年未发生造成人员死亡的农

机安全事故。

第五条 五指山、白沙县、保亭县、琼中县等 4 个丘陵

山区市县申报省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各项指标达标值可相

应降低 10 个百分点。

第三章 申报认定

第六条 省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申报认定程序：

（一）发布通知。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省级区域农机服务

中心遴选认定通知，公开遴选认定工作安排。

（二）自愿申请。农机作业服务组织自愿向当地市县农

业农村部门提出认定申请，提供申请有关材料。

（三）市县审核。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审核申请材料

并进行现场核实，对符合条件的签署推荐意见并正式行文报

省农业农村厅。

（四）省级评定。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抽查、综合评



审，提出拟认定的省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名单并向社会公示，

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发文公布认定名单。

第七条 省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申报材料：（一）省级

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申报书；

（二）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书和银

行开户证明材料（复印件）；

（三）财务制度，管理制度，人员名册；

（四）近三年作业服务合同或协议，以及服务面积、服

务户数、服务收入等材料；

（五）其他相关资料。

第四章 运行监测

第八条 省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实行动态监测管理，每

两年监测一次。

第九条 运行监测程序：

（一）发布通知。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省级区域农机服务

中心运行监测通知，公开运行监测工作安排。

（二）报送材料。到期监测的省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

按照监测工作要求提供监测材料。

（三）市县审核。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审核监测材料

并进行现场核实，提出监测意见并正式行文报省农业农村厅。

（四）省级评定。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抽查、综合评

审，提出监测意见并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



公示无异议后，发文公布监测结果。

第十条 省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监测材料：（一）省级

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监测书；

（二）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书和银

行开户证明材料（复印件）；

（三）财务制度、管理制度、人员名册；

（四）近两年作业服务合同或协议，以及服务面积、服

务户数、服务收入等材料；

（五）其他相关资料。

第十一条 运营主体有下列情况之一，取消其省级区域

农机服务中心资格：

（一）不配合运行监测的；

（二）存在弄虚作假行为或严重失信的；

（三）运行监测结果不合格的；

（四）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农机作业服务组织申报省级区域农机服务中

心应按要求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如存在舞弊行为，取消其申

报资格，两年内不得再行申报。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6 月 6 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



附件：1.海南省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申报/监测书

2. “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牌匾样式

附件 1

海南省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申报/监测书

（样式）

申报/监测主体：

推 荐 单 位：



年 月 日

一、申报/监测表

申报/监测主体基本情况

申报/监测主体

基本信息

主体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 工商注册时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参与建设运营主

体基本信息

参与建设运

营主体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2.

……

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基本情况

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名称

农机装备数量

（台）

农机装备原值

（万元）

人员数量

（人）

场院占地面积

（m2）

机库棚面积

（m2）

维修间面积

（m2）

育秧（苗）生

产线（条）

年供秧（苗）

面积（亩）

日烘干能力

（吨）

持证农机手数

量（人）

年经营收入

（万元）

年培训人员

数量（人次）



年农机作业服

务面积（亩）
其中，机耕面积 亩，机种面积 亩，机收面积 亩

主要机械化

作业环节

☐耕 ☐种 ☐植保 ☐收获 ☐烘干 ☐农产品初加工

☐其他

区域农机服务中心近两年来运营主要情况和成效，包括运管管理情况、新技术新

装备示范推广应用情况、农机作业服务以及应急防灾救灾开展情况等。（800 字以内）

申报/监测主体
承诺

1.我单位提供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愿意承担
相应责任。2.我单位近三年未发生造成人员死亡的农机事故。

单位负责人（公章）：
年 月 日



市县农业农村部
门意见

经审核，对该单位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确认无误，同意
推荐该单位为省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

市县农业农村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二、农机装备清单

机具品目/名称 厂家品牌、型号 数量（台） 原值（万元） 购置时间



附件 2

“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牌匾样式

“省重点建设”：字体为黑色楷体，字宽 3.48 厘米、

字高 3.52 厘米。

“**县**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字体为红色黑体，

字宽 3.35 厘米、字高 5.02 厘米。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年**月”：字体为黑色宋

体，字宽 2.91 厘米、字高 2.95 厘米。

牌匾金色金属质地，尺寸 70×50 厘米。

省重点建设

**县**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年**月


